
中共邵阳学院委员会组织部
邵院组通[2021]01 号

关于确定 2021 年上半年入党积极分子的

通 知

各二级党组织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、《中共邵阳学院

委员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和党内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实际，

现就确定 2021 年上半年入党积极分子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入党积极分子的条件

年满十八周岁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，愿意参加党的一

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、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

学生、教职工，可以向工作、学习所在党支部提出入党申请。

入党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后，党组织应在一个月内，派人

同入党申请人谈话，了解基本情况并记录在册，原则上递交

入党申请书六个月以上，经党员推荐、群团组织推优（共青

团员要在团委当年组织的团员民主评议中被评为优秀）等方

式产生人选，支部委员会（不设支委的由支部大会，下同）

研究决定，符合党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，可以确定为入党积

极分子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1.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、附属医院党委要严格遵守党

员发展细则中的规定与要求，把好发展党员的入口关。

2.实行发展党员工作责任制。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书记

是本单位发展党员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具体组织实施发展党



员工作，组织员、支部书记和入党介绍人负有相关直接责任。

3.各二级党组织在填写备案表时，入党申请书、出生年

月日、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务必填写清楚，如 xx 年 xx

月 xx 日，以便核实。

4.时间要求：4 月 9 日前将《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交

至组织部备案。

附件：1.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推荐表

2.与入党申请人谈话记录

3.2021 年上半年《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

中共邵阳学院委员会组织部

2021 年 3 月 19 日

附件 1

优秀团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推荐表

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籍贯 民族 现任职务

学院、年

级、团支部

当年团员

教育评议

等级

入团时间 申请入党时间

推

荐

对

象

简

历

奖

惩

情

况



团

支

部

推

荐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团

总

支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党

总

支

意

见

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备注

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党支部、团总支各存一份。

2.有关推荐培养结果请填在“备注”栏内。

3.本表如须复制请用 A4 纸正反复印。



附件 2

与入党申请人谈话记录
入党申请人： 所在单位：

申请入党时间： 谈话时间： 谈话地点：

谈

话

提

纲

1. 开场白：（1）受党组织委托（必要时进行自我介绍以及党组织介绍）。

（2）谈话是党组织对入党申请人教育、培养和考察的重要环节（入党的几个阶段和基本程序介绍）。

2.申请人入党的原因，对待入党的态度和决心以及在学习、生活、工作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和不足。

3.对当前的热点问题或重大事件，择一谈谈看法（考察其对时事的关心程度及政治立场）

4.党员的基本条件。可采取启发式问答（考察其对党的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，加深其认识理解）。

5.希望和要求。

谈

话

记

录



谈

话

记

录

谈话人签名： （纸张不够请另附）



附件 3

2021 年上半年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年级专业团支部

申请入党

时间

（年月日）

团员评议结果

确定为积极

分子时间

（年月日）

培养联系人 备 注




